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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钱物物诱诱幼幼女女发发生生性性关关系系属属强强奸奸
□四部门联合发布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意见

□国家工作人员强奸未成年人重罚,在教室等猥亵未成年人重罚

据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２４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司法部２４日联合出
台《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的意见》，严惩性侵未成
年人犯罪，提高政法机关保护未
成年人权益工作水平。

意见规定，针对未成年人实
施强奸、猥亵犯罪的，应当从重

处罚。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
育、训练、救助、看护、医疗等特
殊职责的人员、与未成年人有共
同家庭生活关系的人员、国家工
作人员或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实
施强奸、猥亵犯罪的，更要依法
从严惩处。明知为幼女还发生性
关系即为强奸。

截至２０１２年底，我国１８岁以

下的未成年人有３亿多人，其中
１４岁以下的儿童有２亿多人。据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庭长周峰介绍，意见强化了办案
机关及时立案和收集、固定证据
职责，重点明确了奸淫幼女等性
侵害犯罪的认定原则；强调对于
以金钱财物等方式引诱幼女与
自己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论

处，不能以是否给付幼女金钱财
物作为区分嫖宿幼女罪与强奸
罪的界限；规定对进入未成年人
住所、学生集体宿舍实施强奸、
猥亵，奸淫、猥亵农村留守儿童，
以及有强奸、猥亵犯罪前科劣迹
的等情形从重处罚；明确对于强
奸未成年人的成年犯罪分子，一
般不适用缓刑等，为保护未成年

人权益架起一道不容任何不法
犯罪分子触碰、逾越的高压线。

意见总共３４条。用近半篇幅
从办案工作要求、避免对被害人
造成“二次伤害”、为被害人提供
法律援助、法定代理人代为出庭
陈述意见、加大民事赔偿和司法
救助力度等方面，为未成年被害
人提供最大限度的司法关怀。

2010年6月至10月，被告人
王佳佳伙同他人共谋强迫他人
卖淫。17岁王某某一直拒绝卖
淫，王佳佳等人用衣架、橡胶
棍、皮带等工具殴打王某某，致
其因创伤性休克而死亡。法院
判处被告人王佳佳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
院复核核准，罪犯王佳佳已被
依法执行死刑。 据新华社

8月24日，时任大关县机构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郭玉
驰见到一名幼女(2009年出生)

在路边玩耍，遂将其抱至家中
实施奸淫。检方起诉建议以强
奸罪判其有期徒刑3至5年。被
害人及其家属未获赔偿。目前
案件被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
周峰表示，了解该案，被害人及
亲属未向法院提供相应证据证
明其所受经济损失，所以一审
未支持其相关诉讼请求。《意
见》明确，提出赔偿请求的，人
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宗禾）

解读

性性侵侵未未满满1122周周岁岁者者
都都认认定定为为““明明知知””

典型案例

幼女遭强奸未获赔偿案

被发回重审

根据意见，对于强奸
未成年人的成年犯罪分子
判处刑罚时，一般不适用
缓刑。对性侵害未成年人
案件中宣告缓刑的犯罪分
子，视情宣告禁止令，禁止
其接触未成年人。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

判第一庭庭长周峰介绍，
在国外早就有实施禁止令
制度，我国禁止令制度是
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以
后开始实施的。在性侵害
犯罪方面实施禁止令制度
实际上也是剥夺再犯的机
会和可能性，是从预防犯

罪的角度考虑的。
根据意见，禁止令将

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
期内从事与未成年人有关
的工作、活动，禁止其进入
中小学校区、幼儿园园区
及其他未成年人集中的场
所。

严控缓刑

可宣告“禁止令”禁罪犯接触未成年人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
第一庭庭长周峰指出：“已满
14周岁的未成年少女虽然比
幼女的认知、判断能力有所
增强，但其身心发育尚未完
全成熟，在日常生活、学习和
物质条件方面对监护人、教
师等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
存在一定服从依赖关系，易
在非自愿状态下受性侵害。”

意见明确规定，对已满
14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
殊职责的人员，利用其优势
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
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

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
强奸罪定罪处罚。

不能以是否给付幼女金
钱财物作为区分嫖宿幼女罪
与强奸罪的界限。“以金钱财
物等方式引诱幼女与自己发
生性关系的，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幼女被他人强迫卖淫而
仍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均以
强奸罪论处。”周峰说。

个别教师借职务之便，
以辅导功课等名义，在教室
内其他学生在场的情况下，
利用课桌遮挡，对年幼学童
进行猥亵，罪行令人发指。

意见考虑校园的“涉众
性”和“供多数人使用”的功
能以及此类犯罪的严重社会
危害性，明确规定，在校园或
者游泳馆、儿童游乐场等公
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
奸、猥亵犯罪，只要有其他多
人在场，不论在场人员是否
实际看到，均可以依照刑法
相关规定，认定为在公共场
所“当众”猥亵、强奸，属于加
重处罚情节，构成猥亵犯罪
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构
成强奸罪的，在10年以上有
期徒刑幅度内处罚。

严惩校园性侵

校园内强奸处10年以上刑罚

“有些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未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
与幼女发生性关系，而以各
种理由辩解系正常交往，不
知被害人是幼女，给审查认
定案件造成困难。”最高法院
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说。

因此意见规定，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对方是不满14周

岁的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
侵害行为的，都应当认定行
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予
以定罪处罚。

制定意见过程中，各方
普遍反映，应当对不满12周
岁幼女予以绝对保护，该年
龄段被害人通常外在幼女特
征较为明显。对此意见规定，

对不满12周岁的被害人实施
奸淫等性侵害行为，应认定
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对已12岁不满14岁的，
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
止、生活作息规律等观察可
能是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
侵害行为的，应认定行为人

“‘明知’对方是幼女”。

严惩性侵幼女

对不满12岁幼女予以绝对保护

海南“校长带女生开房”案、河南一官员强奸11名幼女案等侵害
女童案，使政法机关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刻不容缓。四部门出
台《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将成为斩断伸向儿
童“魔爪”、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利器。

强迫未成年少女

卖淫致死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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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至2008年期间，贵
州省习水县发生由政府官员多
次参与的、被害人众多的、恶性
嫖宿幼女案件。6月30日在遵义
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进行不公
开开庭审理，7月24日公开宣
判，5名公职人员获刑。（宗禾）

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

5名公职人员获刑

5月13日，海南万宁第二小
学校长陈某鹏与该市房管局工
作人员冯某松，于8日晚间带六
名小学女生开房，女生下体遭
到伤害，疑似遭遇性侵。6月20

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不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公开
宣判，校长陈某鹏一审获刑13

年6个月。 （宗禾）

海南校长带小学生开房

一审获刑13年6个月

意见第4条规定，对于未成年
人实施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
应当坚持双向保护原则，在依法
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时，也要依法保护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意见第27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
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
生性关系，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
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据最高法网站

不满16岁偶与幼女

发生关系不认定犯罪

意见还要求，办案人员到未
成年被害人及其亲属、未成年证
人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调查取
证的，应当避免驾驶警车、穿着制
服或者采取其他可能暴露被害人
身份、影响被害人名誉、隐私的方
式。 据最高法网站

办案时避免

驾驶警车穿制服

要点

强迫幼女卖淫

最高可判死刑

针对组织、强迫、引诱、容留、
介绍未成年少女卖淫等犯罪，意
见第26条要求从重处罚。只要被
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的对
象中包括未成年人的，都要从重
处罚。强迫幼女卖淫的，则要按照
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对
行为人以强迫卖淫罪，判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
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
严重的，判处无期徒刑，直至判处
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引诱幼女卖
淫的，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
第二款的规定，判处五年以上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据新华社、人民网

“重上加严”

处罚七种情形

意见列举的七种从重处罚情
节主要是：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
职责的人员、与未成年人有共同
家庭生活关系的人员、国家工作
人员或者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实
施强奸、猥亵犯罪的；进入未成年
人住所、学生集体宿舍实施强奸、
猥亵犯罪的；采取暴力、胁迫、麻
醉等强制手段实施奸淫幼女、猥
亵儿童犯罪的；对不满12周岁的
儿童、农村留守儿童、严重残疾或
者精神智力发育迟滞的未成年人
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猥亵多名
未成年人，或者多次实施强奸、猥
亵犯罪的；造成未成年被害人轻
伤、怀孕、感染性病等后果的；有
强奸、猥亵犯罪前科劣迹的。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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